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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檢彰執聯手防疫 4台口罩機 167萬拍出 
查扣 70萬口罩將法拍 每盒 50入/20元超便宜 
 
   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彰化分署在 10月 13日辦理彰化地檢

署所委託就所偵查中防疫案件之扣押物（口罩機 4台）進行

變價程序，成功以 167 萬元拍出。彰化分署將繼續於 10 月

16 日、23 日及 11 月 2 日進行 3 場公開變賣查扣的 70 萬口

罩活動。變賣活動現場每人限購 5盒（每盒 20元，5盒 100

元，每次購買單位為 5 盒），這應是新冠疫情發生後全國最

便宜的口罩價格，有意搶便宜購買的民眾，可於變賣當日到

變賣現場排隊購買，並遵守防疫相關規定。 

    去年 9 月 29 日彰化地檢署會同警方、調查局，共同查

獲臺中口罩製造商釩泰委託未領有製作醫療用口罩許可的

雲林丞威公司製造防塵口罩，再對外混充醫療用口罩通過藥

局通路販售牟利，總計自 109 年 9 月 7 日至 23 日止，已製

造販售約上百萬片口罩。上述行為因觸犯藥事法罪嫌，釩泰

公司負責人及丞威公司負責人經檢察官分別諭知 50 萬元、

100 萬元交保外，並同時在雲林威丞公司扣押製作口罩機 4

台及業經完工尚未出售的口罩近 70 萬個。前述犯罪目前仍

由彰化地檢署進行偵查中，但為避免所扣押的口罩機及口罩

價值有所減損，因此於今年 5月 14日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41

條規定，囑託彰化分署就上述扣押物進行變價程序。 

    彰化分署於受理囑託案件後，立即加速辦理。其中 4台

口罩機因仍借丞威公司雲林廠房保管，故於 10月 13日在丞

威公司雲林廠房 2樓進行公開拍賣程序，並由某生物科技有

限公司以 167萬元的出價（高於底價）得標。 



   有關扣押非醫療用的口罩部分，彰化分署於徵得彰化地

檢署同意，將分別在 10月 16日、10月 23日及 11月 2日進

行 3場公開限量變賣活動。第 1場變賣活動將於 10月 16日

（星期六）上午 7 時至 10 時，在彰化縣立體育場前紅磚區

廣場，藉由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所辦的「拂曉稅月 漫步雲

端」租稅宣導活動中設攤變賣。第 2 場變賣活動則於 10 月

23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9 時至 12 時，在竹山文化園區內（南

投縣竹山鎮建國路 742號）藉由中區國稅局竹山稽徵所所辦

「拒私煙 好關鍵」活動中設攤進行變賣。第 3 場則是在 11

月 2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30分，在彰化分署機關所在（彰

化市中山路 2段 349號）前的廣場，藉由彰化分署的 123聯

合拍賣進行公開變賣。彰化分署在前 2場變賣場合中將準備

500盒（每盒 50片，共 2 萬 5千片）的口罩進行現場變賣，

在第 3場（彰化分署前的 123聯合拍賣）變賣活動，則將準

備 5,000盒進行變賣。 

這 3 場變賣活動均採每人每次購買單位為 5 盒（共 250

片口罩）、5盒僅賣 100元的購買條件進行。據製造這次變賣

口罩的丞威公司表示，該公司原本即為專業製造口造的大

廠，在去年 9月間就曾進行製造醫療用口罩的申請程序，只

不過因為不諳法律規定，在衛福部許可尚未下來時，就提前

製作這批被查扣的口罩，以致於違反藥事法被查獲。而該公

司在今年 5月間已正式獲得衛福部製作醫療用口罩的許可，

並已正式製作合法的醫療用口罩在市場中販賣。如以該公司

所製同型號（已取得醫療用許可）的口罩，市場上的價格為

每盒（50片裝）150元，平均每片口罩 3元。因此，彰化分

署希望藉由上述的優惠公開變賣活動（平均每片口罩 0.4

元），使全民能分享彰化地檢署防疫的成果，以達宣導新冠

防疫及預防犯罪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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